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第 80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點：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2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林主任委員祐賢 邱委員惠美

王委員如玄 趙委員永茂

洪委員清暉（請假） 俞委員人明

蔡委員博文 張委員炎明

李委員兆立

列席人員：

柯總幹事慶忠（請假） 黃召集人陽壽

黃副總幹事堯章 李組長偉人

顏組長耀明（張慈燕課員代） 陳組長耀川（黃彥凱課員代）

吳組長朝穗 黃主任秋敏

陳主任宏興 尹主任嘉郁

主席：林主任委員祐賢 紀錄：林基生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 79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略。

決定：紀錄確認。

二、第 79 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內容詳如議程。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有關第 79 次會議第十一案裁處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50 萬元罰緩乙案，

經本會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該會函復請本會做適當之裁罰後再行報

會，故本案將於臨時動議時再提出討論。

決定：報告內容備查。

三、各組室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08 年 9 月 18 日公告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被連署人共有 8 組，分別為黃多玉、張幼薇；藍信祺、胡宗

偉；曾坤炳、黃源誠；黃榮章、柯振榮；楊世光、陳麗玲；呂秀

蓮、彭百顯；王堯立、江丁威；梅峯、張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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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被連署人或其

代理人於 108 年 9 月 19 日至 108 年 11 月 2 日止，每日上午 8 時

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例假日照常受理)，得向任

一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分次提出連署書件(中央選舉委員會

不受理連署書件)。

三、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法定最低連署人數，依據同法第 23 條第

4 項之規定，連署人數達最近 1 次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 1.5 核算，為 280,384 人。

四、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定於 109 年 1 月 11 日

（星期六）舉行投票，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市、

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不得登記為候

選人，請有意登記參選之委員，應提早辭去其職務，避免不符參

選資格。另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26 日中選人字第

1073750452號函示，主任委員或委員自行請辭案，以其辭職書

所繕指定日期為認定標準，惟指定日期在選舉委員會收件日之

前，則一律以收件日為生效日。

五、有關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總結 107 年及 108 年所受理之案件，目

前僅 3 案進行連署中，分別為高成炎先生、黃士修先生及黃泰山

先生領銜所提之公投案，其內容詳如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進行連署

案件一覽表。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有關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期間

為 108 年 11 月 18 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22 日止，各委員如要登記為

候選人，請委員務必於登記之前辭去委員職務。

決定：報告內容備查。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提請追認案。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本會第 79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前揭補選業於 108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

舉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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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已於 108 年 9 月 25 日以新北選一字第 1083150504號公告新

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

四、檢附新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選舉結果

清冊及選舉概況表各 1份。

辦 法：新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提請追認。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新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已於 108 年 9 月 21 日舉行

投票，並於 108 年 9 月 25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有關投票結果及當

選人名單等相關資料詳如附件，請各委員參閱並請同意予以追

認。

決 議：新北市新店區明城里第 3 屆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同意追認。

第二案：新北市板橋區江翠里及永和區永福里第 3 屆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

及個人資料提請追認案。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本會第 78、79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村（里）長選舉，由

各該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條第 5 項規定，辦

理選舉期間，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並於鄉（鎮、市、

區）設辦理選務單位。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候選人

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款
至第 7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辦

理，並應造具候選人登記冊 3份連同各項表件，送由主辦選舉委

員會審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三、旨揭里長補選於 108 年 9 月 3 日起至 9 月 5 日止，板橋區江翠里

長補選於板橋區選務作業中心受理候選人登記，受理登記結果計

有何春英及蔡明輝等 2 人登記；永和區永福里長補選於永和區選

務作業中心受理候選人登記，受理登記結果計有孫張美娥、陳清

香及李昭輝等 3 人登記。

四、經查本案申請登記之候選人 5 人資格說明如下：

（一）積極資格：合於規定。

（二）消極資格：候選人消極資格查證機關皆已函覆合於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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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查本案申請登記為候選人 5 人，其刊登選舉公報之個人資料說

明如下：

（一）學歷：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之學歷為大學以上者，須檢附學

歷證明文件，本案有里長候選人李昭輝之學歷為大學以

上，其有檢附學歷證明文件，其餘候選人之學歷皆為專科

以下，依規定無須檢附學歷證明文件。

（二）學經歷字數：皆合於 150字為限之規定。

六、依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應將候選人資格提請委員會審

定，另依本法第 47 條第 1 項第 1款、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應將

候選人個人資料提請審議，因時間緊迫不及召開委員會議，本案

依本會第 74 次委員會議決議，授權主任委員先行核定在案，並

已將審定(查)結果函知板橋區及永和區選務作業中心，依法辦理

候選人抽籤及將候選人個人資料刊登於選舉公報。

七、檢附候選人登記冊、資格審查表各 1份，請注意候選人個人隱私

權益之保護。

辦 法：擬請准予追認。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新北市板橋區江翠里及永和區永福里第 3 屆里長補選預定 10 月 6

日舉行投票，108 年 9 月 3 日起至 9 月 5 日止辦理候選人登記，共

有 5位候選人申請登記，經本會函請相關單位查證結果，積極、

消極資格均合於規定，有關候選人登記及資格審查相關資料詳如

附件，請各委員參閱並請同意予以追認。

決 議：新北市板橋區江翠里及永和區永福里第 3 屆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

及個人資料，同意追認。

第三案：擬具「第 10 屆新北市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

記須知」草案乙種，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一組

說 明：

一、為使候選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瞭解其應具備之資格、表件及有

關選罷法規定事項，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第 10 屆區域及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及姓名號次抽籤作業注意事

項」之規定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施行細則有關法令訂定本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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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須知針對候選人申請登記資格、申請登記限制、選舉區之劃

分、領取書表及申請登記期間及地點、申請登記手續、競選經費

最高金額、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原則等項目，詳述其相關規定，

以利於候選人辦理登記事宜。

三、為維護候選人辦理登記時之順暢與秩序，除候選人或其代理人

外，其他候選人陪同人員以 5 人為限，由本會發給候選人及陪同

人員證。

四、檢附該候選人登記須知草案乙份。

辦 法：擬審議通過後，連同候選人申請登記書表免費提供申請登記者領

用。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為使立法委員候選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瞭解其應具備之資格、

表件及有關選罷法規定事項，循例訂定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草案

詳如附件，請各委員審議。

決 議：第 10 屆新北市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須知

審議通過，請連同候選人申請登記書表免費提供申請登記者領用。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國國民黨推薦之新北市新莊區立人

里里長候選人陳秀雄，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

之罪，經判刑確定，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擬裁處中國國民黨罰

鍰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四組

說 明：

一、本案前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39 次會議決議，建議裁處中國國民黨

新臺幣(下同)50 萬元罰鍰；嗣經本會第 79 次委員會議決議，處中

國國民黨 50 萬元罰鍰在案，合先敘明。

二、本會依規定，將上開裁處情形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經該會 108

年 9 月 25 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5791號函復以，「候選人陳秀雄

之政黨連坐裁罰裁處情形一案，請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

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為適當裁罰後再行報會。為慮及政黨裁

罰個案事實千殊萬別，本會爰訂有旨揭基準，以求法律適用之公

平合理及一致性，避免或有因人、因黨而異其裁罰情事。此基準

性質上既屬行政規則，自有拘束所屬機關之效力。本案自仍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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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於該基準最低罰鍰金額再視情節酌予加重之方式裁處，以符

法制。」。本案爰再提請審議。

三、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略

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 99 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處推薦

之政黨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四、次查公職選罷法第 99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

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金。

五、按「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略以：

（一）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審酌該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加選

舉種類及所犯罪名法定刑，作為決定其罰鍰金額之基準

(第二點)。

（二）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

人員選舉種類，決定其最低金額。所參選之選舉種類為里

長者，最低罰鍰 45 萬元（第三點第五項）。

（三）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候選人經判刑確定所犯

罪名法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候選人經判刑確定

之罪，其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最低罰鍰 40

萬元（第四點第四項）。

（四）第三點及第四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即罰鍰之基準

金額(第五點第一項)。

（五）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重或減

輕其處罰(第五點第二項)。

六、本案候選人之參選種類為里長，其經判刑確定之罪，為公職選罷

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罪，法定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七、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

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為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5款所明定。本

案符合上開規定，爰不通知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

八、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40 次會議決議，建議裁處中國國民黨 50 萬

元罰鍰。理由如下：

（一）查候選人陳秀雄，自 95 年 8 月 1 日起，即當選擔任台北縣

新莊市立人里里長(按 99 年 12 月 25 日台北縣改制為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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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莊市改制為新莊區)，並連任至 107 年 12 月 25 日

止。中國國民黨並推薦伊為 107 年新莊區立人里里長候選

人。

（二）緣候選人陳秀雄係於 107 年 10 月中旬。在新莊區立人里內

發送「推展設籍本里年滿 65歲至 99歲年長者，悉數投保

意外險，期健全全民保險旨趣(經費來源:里長本人支付)」

之競選文宣予 3名立人里里民，欲以代為支付上開年長者

之意外保險費之不正利益，作為選舉時投票支持自己之對

價。經新北地方法院認定其民主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有害

選舉之公正性實屬不該。惟審酌後述三之一切情狀，認其

此次係因一時失慮，偶罹刑典，而以 108 年度選訴字第 1

號判決:「陳秀雄犯公職舉罷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行求不正

利益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貳年。扣案競選文宣

壹份沒收。」以啟自新，確定在案。

（三）綜上，中國國民黨推薦獲評特優、熱心服務之里長陳秀雄

為 107 年新莊區立人里里長候選人，本屬為所應為之舉

措，而就候選人陳秀雄秉持關懷長者之理念，異想天開地

發送競選文宣表示由其代為支付意外保險保費之行為，以

聊盡其創例作公益之心願，亦非該政黨所得全然掌控制止

者，尚難率認其有明確應受責難之情事。且候選人陳秀雄

係一時失慮，偶罹刑典，所幸伊於該次選舉前即行宣告退

選，而及時中止其對選舉結果公正性所生影響，是縱使有

所影響亦尚屬輕微。是以建議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

「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

量受處罰者之資力。」及「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

受罰事件裁處基準」第五點第二項末段規定，審酌政黨應

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等情狀，酌量減輕其處罰，而裁處

中國國民黨 50 萬罰鍰為適當。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一、有關中國國民黨推薦之新北市新莊區立人里里長候選人陳秀雄先

生，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罪，經判刑確

定，經本會上次委員會會議決議，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裁處中國

國民黨 50 萬罰鍰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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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經本會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後，該會函覆請本會依『各級選

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為適當裁罰後再行報

會，相關資料如臨時動議附件請各委員參閱。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

犯第 99 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處推薦之政黨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本會上次委員會會議審議本案時，主要考量陳秀

雄先生連任 3 屆里長，曾獲評為特優里長及獲頒環境衛生相關感

謝狀，且無犯罪前科紀錄、素行良好，並曾在行政院主計處擔任

副司長，中國國民黨推薦績優里長陳秀雄先生為里長候選人，似

尚難有可責難之處。又陳秀雄先生之違法事由，即於其競選文宣

內表示其欲自付設籍里內年滿 6 5歲至 9 9歲長者投保意外險之保

險費，雖有違反選罷法之規定，但其主要目的係在幫助弱勢之長

者，涉案之犯行，所生之影響，尚屬輕微，故決議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12 條規定，以最低罰鍰額度裁處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四、惟中央選舉委員會來函指出，本案請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之

「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裁罰，依上

述裁罰基準規定，裁罰時應審酌該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加選舉

種類及所犯罪名法定刑，作為決定其罰鍰金額之基準，本案陳秀

雄先生所參選之選舉種類為里長，最低罰鍰 45 萬元，另陳秀雄

先生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罪，其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罰鍰 40 萬元，兩者合併應裁處中國國

民黨 85 萬元罰鍰。

五、然「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處基準」第五點第

二項末段規定，依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

程度、所生影響等情狀，酌量加重或減輕其處罰，另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因此本案建請依本會監察小組 10 月 1 日召

開之第 40 次會議決議，依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及各級選舉委

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處基準第五點第二項規定，維持裁

處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決 議：本案維持上次委員會會議決議，裁處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50 萬元

罰鍰，並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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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國國民黨推薦之新北市永和區協和

里里長候選人唐龍哲，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

之罪，經判刑確定，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擬裁處中國國民黨罰

鍰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本會第四組

說 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9 月 23 日中選法字第 1080002363號

函辦理。

二、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112 條第 1 項規定略

以，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 99 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處推薦

之政黨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三、次查公職選罷法第 99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

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金。

四、按「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略以：

（一）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審酌該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加選

舉種類及所犯罪名法定刑，作為決定其罰鍰金額之基準

(第二點)。

（二）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所參選之公職

人員選舉種類，決定其最低金額。所參選之選舉種類為里

長者，最低罰鍰 45 萬元（第三點第五項）。

（三）政黨連坐受罰事件，應依政黨推薦候選人經判刑確定所犯

罪名法定刑之不同，決定其最低金額。候選人經判刑確定

之罪，其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者，最低罰鍰 40

萬元（第四點第四項）。

（四）第三點及第四點所定最低金額加計之總和，即罰鍰之基準

金額(第五點第一項)。

（五）前項基準金額裁處時，仍得審酌政黨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所受政府公費補助金額多寡及資力，酌量加重或減

輕其處罰(第五點第二項)。

五、本案候選人之參選種類為里長，其經判刑確定之罪，為公職選罷

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罪，法定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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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行政機關得不

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為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第 5款所明定。本

案符合上開規定，爰不通知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

七、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40 次會議決議，建議依「各級選舉委員會

核處政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裁處中國國民黨 85 萬元罰

鍰。

黃副總幹事補充報告：

一、本案係中國國民黨推薦之新北市永和區協和里里長候選人唐龍哲

先生，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第 1 項之罪，經判刑確

定，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99 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處推薦之政黨新臺幣 50 萬元

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二、唐龍哲先生判刑之相關資料如臨時動議之附件，請各委員參閱。

三、本案經業務單位調查相關事證，唐龍哲先生係招待有投票權之里

民參加旅遊及餐飲，構成行賄選罪。依「各級選舉委員會核處政

黨連坐受罰事件裁罰基準」第三點第五項規定，唐龍哲先生所參

選之選舉種類為里長，最低罰鍰 45 萬元，另依上述裁罰基準第

四點第四項規定，唐龍哲先生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

第 1 項之罪，其最重本刑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罰鍰 40 萬

元，兩者合併應裁處中國國民黨 85 萬元罰鍰。

四、本案建請依本會監察小組 10 月 1 日召開之第 40 次會議決議，裁

處中國國民黨 85 萬元罰鍰。

決 議：本案為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99 條之罪，

經判刑確定，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處中國國民黨新臺幣 85 萬元

罰鍰。

伍、臨時報告事項

黃副總幹事報告：

本會下次委員會會議定 11 月 14 日下午 2 時召開，屆時請各委員

撥冗參加。

決 定：請各委員踴躍出席下次委員會會議。

陸、散 會：14 時 25 分。

10


